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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委員會財務委員會財務委員會財務委員會

工務小組委員會討論文件工務小組委員會討論文件工務小組委員會討論文件工務小組委員會討論文件

2000 年年年年 11 月月月月 22 日日日日

總目總目總目總目 709－水務－水務－水務－水務

供水－食水供應供水－食水供應供水－食水供應供水－食水供應

241WF－薄扶林區供水系統擴展工程－薄扶林區供水系統擴展工程－薄扶林區供水系統擴展工程－薄扶林區供水系統擴展工程

請各委員向財務委員會建議，把 241WF 號工程計劃

提 升 為 甲 級 ； 按 付 款 當 日 價 格 計 算 ， 估 計 費 用 為

1 億 1 , 72 0 萬元。

問題問題問題問題

到 20 02 年年底，薄扶林區現有供水設施的供水量，將不足以應

付計劃在區內進行的各項發展項目 1 引致增加的用水需求。

建議建議建議建議

2 . 水務署署長建議把 241WF 號工程計劃提升為甲級；按付款當日

價格計算，估計費用為 1 億 1 ,72 0 萬元，用以增建水務設施，以便為

薄扶林的新發展項目供應食水。工務局局長支持這項建議。

                        
1 計 劃 在 薄 扶 林 區 進 行 的 發 展 項 目 ， 包 括 鋼 灣 的 房 屋 發 展 項 目 和 薄 扶 林 區 的

重 建 項 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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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計劃的範圍和性質工程計劃的範圍和性質工程計劃的範圍和性質工程計劃的範圍和性質

3 . 這項工程計劃的範圍如下－

( a ) 建造貯水量為 5  00 0 立方米的華富食水配水庫；

( b ) 敷設長約 50 0 米、直徑 40 0 毫米的食水管，把域多

利道現有的幹管接駁至擬建的華富食水配水庫；以

及

( c ) 為配合鋼 灣數碼港發展計劃而在石排灣道與南面

通路之間，以及域多利道與北面通路之間，敷設長

約 2 . 5 公里、直徑 1  00 0 毫米的食水管。

我們計劃在 20 01 年 2 月展開有關工程，在 2 004 年 6 月或之前分期完

成工程。華富食水配水庫建造工程和相關的水管敷設工程會在 2 0 02

年 8 月完成，以應付預計到 20 02 年的額外用水需求。我們會在 2 0 04

年 6 月或之前完成上文第 3 段 ( c )項所述的水管敷設工程，以應付預計

在 20 04 年以後的用水需求。擬議工程的工地平面圖載於附件。

理由理由理由理由

4 . 由於薄扶林區正進行住屋發展項目，並計劃進行重建項目，預料

區內人口會由現時的 88  0 00 增至 200 7 年的 1 06  00 0。

5 . 薄扶林區現有的食水供應系統，每天可供應 2 8  0 00 立方米食水。

考慮到將來會在區內分期完成的發展項目 (例如計劃在域多利道炮台

附近若干地段和置富花園以東進行的發展項目 )的用水需求，我們預

計該區每天的食水需求量會由現時的 2 6  9 00 立方米增至 2 0 02 年年底

的 28  6 00 立方米，到 200 7 年會再增至 3 4  000 立方米。換言之，到

20 02 年年底，每天的食水供應量將欠缺 6 00 立方米。為解決這個問

題，並應付該區預計到 20 07 年的額外食水需求，我們計劃增建上文

第 3 段所述的水務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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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財政的影響對財政的影響對財政的影響對財政的影響

6 . 按 付 款 當 日 價 格 計 算 ， 估 計 這 項 工 程 計 劃 的 建 設 費 用 為

1 億 1 , 72 0 萬元，分項數字如下－

百萬元百萬元百萬元百萬元

( a ) 華富 食水 配水 庫

的建 造工 程和 相

關的 水管 敷設 工

程

3 7 .0

( i ) 土木工程 3 6 .0

( i i ) 機電工程 1 . 0

( b ) 水管敷設工程 5 9 .6

( c ) 紓減 環境 影響 措

施

1 . 8

( d ) 應急費用 9 . 8

小計 1 0 8 . 2 (按 2 00 0年 9月
 價格計算 )

( e ) 價格調整準備金 9 . 0

總計 1 1 7 . 2 (按付款當日
 價格計算 )

7 . 如建議獲批准，我們會作出分期開支安排如下－

年度年度年度年度

百萬元百萬元百萬元百萬元

(按按按按 2000 年年年年 9 月月月月
價格計算價格計算價格計算價格計算 )

價格調整價格調整價格調整價格調整

因數因數因數因數

百萬元百萬元百萬元百萬元

(按付款當日按付款當日按付款當日按付款當日

價格計算價格計算價格計算價格計算 )

2 0 01 -2 00 2 1 2 .8 1 . 02 55 0 1 3 .1

2 0 02 -2 00 3 3 5 .9 1 . 05 62 7 3 7 .9

2 0 03 -2 00 4 3 3 .1 1 . 08 79 5 3 6 .0

2 0 04 -2 00 5 1 3 .8 1 . 12 05 9 1 5 .5

2 0 05 -2 00 6 7 . 4 1 . 15 42 1 8 . 5

2 0 06 -2 00 7 5 . 2 1 . 18 88 4 6 . 2

1 0 8 . 2 1 1 7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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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 我們按政府對 20 0 1 至 2007 年期間工資和建造價格趨勢所作的最

新預測，制定按付款當日價格計算的預算。我們會以兩份合約進行擬

議工程，由於工程數量或會因應施工時遇到的實際工地情況而變動，

故合 約 會 以 重 新 計算 工 程 數 量 的 形式 制 定 。 我 們 已進 行 巖 土 勘 探 工

作，蒐集有關土壤成分和現有公用設施敷設路線的詳細資料，以盡量

確定地下情況。上文第 3 段 ( a )和 (b )項工程的合約，由於為期不超過

2 1 個月，我們不會在合約訂定可調整價格的條文。至於 ( c )項工程的

合約，由於為期超過 21 個月，合約會訂定可調整價格的條文。

9 . 我們估計這項工程計劃引致的每年經常開支為 2 62 , 00 0 元。

1 0 . 到 20 07 年，這項工程計劃引致的水費實質增幅最高為 0 . 05% 2。

公眾諮詢公眾諮詢公眾諮詢公眾諮詢

1 1 . 我們在 20 00 年 6 月 29 日徵詢南區區議會的意見。該區議會支持

進行擬議工程。

對環境的影響對環境的影響對環境的影響對環境的影響

1 2 . 水務署署長在 19 9 8 年 2 月完成 241WF 號工程計劃的初步環境檢

討。檢討所得的結論是，這項工程計劃對環境造成的長遠影響不會超

出既定準則的規限。環境保護署署長已審核檢討結果，並同意無須進

行環境影響評估。至於短期影響，水務署署長會在建造工程合約訂定

條文，規定承建商實施紓減環境影響措施，控制施工期間的噪音、塵

埃和工地流出的水，以符合既定的標準和準則。實施這些紓減環境影

響措施 3 所需的費用，按 20 00 年 9 月價格計算，估計為 1 8 0 萬元。

我們已把這筆費用計算在工程計劃預算費內。

                        

2 計 算 水 費 的 增 幅 時 ， 是 假 設 2 0 0 1 至 2 0 0 7 年 期間 的 用 水 需 求 保 持 穩 定 ， 而 政
府 對 水 務 運 作 的 補 貼 額 亦 維 持 在 現 時 的 水 平 。

3 標 準 的 污 染 控 制 措 施 包 括 設 置 車 輪 清 洗 設 施 和 沉 沙 池 、 使 用 低 噪 音 機 器 ／ 設

備 ， 以 及 採 取 環 境 保 護 署 在 擬 議 污 染 控 制 條 文 中 建 議 的 其 他 程 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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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3 . 在工程計劃的策劃和設計階段，我們曾仔細考慮擬建食水配水庫

的平水、方位、大小，以及擬議水管的敷設路線，力求盡量減少建築

和拆卸物料的數量。我們估計這項工程計劃會產生約 4 1  06 0 立方米建

築和拆卸物料，其中約 8  00 0 立方米 (佔 1 9 .5% )會在這項工程計劃的

工地再用，另外約 33  0 00 立方米惰性物料 (佔 8 0.4 %)會運往公眾填土

區 4，作填料用途。此外，會有約 60 立方米建築和拆卸廢料 (佔 0 . 1%)

運往堆填區棄置。我們會規定承建商採取必要的措施以盡量減少建築

和拆卸物料的數量，並再用和循環再造這些物料。我們亦會採用運載

記錄制度，監控公眾填料及建築和拆卸物料的處置，以確保有關物料

分別運往指定的公眾填土設施和堆填區。我們並會記錄建築和拆卸物

料的處置、再用和循環再造情況，以便監察。

土地徵用土地徵用土地徵用土地徵用

1 4 . 這項工程計劃無須徵用土地。

背景資料背景資料背景資料背景資料

1 5 . 我們在 19 98 年 9 月把 241WF 號工程計劃提升為乙級。

1 6 . 我們運用內部資源為 241WF 號工程計劃下的工程進行詳細設計

工作，有關工作已大致完成。

1 7 . 我們估計在擬議工程施工階段開設的職位約有 7 5 個，包括九個

專業／技術人員職位和 66 個工人職位，共需 2  500 個人工作月。

- - - - - - - - - - - - - - - - - - - - -

工務局

2 0 0 0 年 1 1 月

                        

4 公 眾 填 土 區 是 一 項 發 展 計 劃 的 指 定 部 分 ， 專 供 卸 置 公 眾 填 料 作 填 海

用 途 。 如 要 在 公 眾 填 土 區 卸 置 公 眾 填 料 ， 必 須 領 取 由 土 木 工 程 署 署

長 簽 發 的 牌 照 。




